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达州市“庆新年迎新春欢乐贺岁购（GO）”消费券发放机构征选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既往业绩
	20分
	征选申请人自2021年（含）以来，每具有一个类似本项目业绩的得5分，最多得20分。
注：提供合同（协议）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其他类似业绩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2
	服务响应
	20分
	根据对征选公告中第二部分服务内容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分，每项2.5分，合计20分。对该项完全响应，没有负偏离的得2.5分，内容存在负偏离的，该项不得分。

	3
	服务方案
	30分
	根据征选申请人提供的服务方案的完善性、可行性等进行评审，方案内容应至少包含消费券申领审核方案、消费券发放及核销方案、客服服务方案、监测分析服务方案以及资金监管方案5方面内容，每项1—6分，没有不得分。

	4
	用户覆盖度
	15分
	根据平台在达州市的注册用户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按第1-3名分别计15分、12分、8分，第4名及以后得6分。

	5
	人员组织配置
	15分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专业人员团队进行评审，专业人员团队具有丰富的消费券发放工作经验可配合进行活动商户和消费者培训、宣传、客诉处理等工作。
1.专业人员团队配备合理优秀的得15分；
2.专业人员团队配备一般的得10分；
3.专业人员团队配备差的得5分；
4.未提供不得分。







